附件5
	第   批省引才“百人计划”资料审核表

（福州市）

	申报人才
	

	申报单位
	

	项目类型
	国内（境内） □    海外（境外） □    引进个人 □     引进团队 □ 

	到岗情况
	已到岗 □      待引进 □ 

“已到岗”申报需同时满足：（1）企业已在福州注册；（2）申报人（团队）第一次来闽及近6个月以上的完税或社保缴交记录；以上条件只满足一项时，按“待引进”申报。

	破格情况
	否 □   年龄破格 □（符合省A条件的海外人才）
来闽时间 □（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制造、低空经济、脑机接口放宽至2024年）

	材料清单
	类别
	内容
	初审情况
	具体页码

	
	个人信息
材料
	有效身份证明
	□ 
	

	
	
	出入境证明（境外引进人才）：
可于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下载打印相关记录
	□ 
	 

	
	
	已到岗证明：来闽前最后一次+来闽后第一次以及申报前6个月在福建省的完税或社保证明（可于闽政通、e福州等平台下载打印）
	□ 
	

	
	
	出资证明材料：

企业已注册：体现人才直接持股的公司章程，或是人才到岗后对企业做出的追加投资的承诺书（需体现追加投资后占股30%以上）；如穿透持股，应提供穿透涉及所有企业章程，最终人才需占股30%及以上（企查查等穿透截图不作为佐证，可作为示意图附上）

（2）企业未注册：体现拟注册企业的资本构成和股权结构的商业计划书
	□ 
	 

	
	
	商业计划书：无论人才是否到岗、企业是否注册均需提供
	□ 
	

	
	
	上年度财务报表（已到岗）
	□
	

	
	教育经历
材料
	学历学位证明
	□ 
	

	
	
	教育部留服中心国外学位认证（留学人员）
	□ 
	

	
	工作经历
材料
	工作（聘用）合同或营业执照（已到岗/企业已注册）
	□ 
	

	
	
	意向协议（待引进人才）
	□ 
	

	
	
	海外或省外创办企业证明材料或任职经历证明材料（除应届毕业生、博士后）：

省外任职证明：合同或在职证明（均应体现任职起止时间，至少1年）及至少1年与任职时间、任职地相符的社保或完税证明；

（2）境外任职证明：合同或在职证明（均应体现任职起止时间，至少3年），关键信息需翻译（如：人才姓名、企业名称、任职时间等）
	□ 
	

	
	成果证明
材料
	发表论文证明材料（主要成果如为外文需翻译）
	□ 
	

	
	
	主持或参与项目证明材料（主要成果如为外文需翻译）
	□ 
	

	
	
	专利、产品证书
	□ 
	

	
	
	奖励证书证明材料
	□ 
	

	
	其他重要材料

（如有）
	1.申报材料容缺说明 □      2.破格说明 □ 

3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	容缺材料
	容缺材料1
	
	补充提交时间
	

	
	容缺材料2
	
	补充提交时间
	

	
	容缺材料3
	
	补充提交时间
	

	审核意见
	初审单位
	

	
	审核人员

签字
	

	
	日期
	

	填表说明
	1.请在上述□内填写“√”或“×”，分别表示是否已审核该项材料。
2.初审单位指各县（市）区工信部门，重点审核相关材料复印件是否齐全。

	
	


